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 

份额转让平台登记业务规则（试行） 
（2021年 12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股权投资和创业投

资份额转让平台（以下称本中心转让平台）办理股权投资和

创业投资基金份额、已投在京项目股权（以下统称基金份额）

登记及相关服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

业法（2006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

年修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

知》（国办发〔2017〕11 号）《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

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32 号）《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

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第 71 号）《北京股权交易

中心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业务规则（试行）》等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是北京市区域性股权市场运

营机构。本中心转让平台的登记结算业务由北京股权交易中

心所属全资子公司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作为唯一指定办

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以下称登记结算机构），具体承担和

 



 

办理。 

第三条 委托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登记托管业务

的，其基金管理人或基金工商注册地应当在北京，基金应当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份额资产的权属应当

清晰、可依法转让。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登记结算机构设立电子登记簿记系统，对基金

份额权益实行无纸化登记管理，并可依据电子登记簿记系统

记录的结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交易结算等延伸服务。 

第五条 登记结算机构实行申请人申报制，登记结算机

构对申请人提供的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申请人应当

保证其所提供的业务申请材料合法、有效、真实、准确、完

整。由于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或数据违法、错误、缺失等，

导致登记不实所致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前款所称申请人包括私募基金、基金管理人、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及登记结算机构认可的其他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登

记及相关服务的主体。前款所称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

申请人直接向登记结算机构提供或通过登记结算机构认可

的其他机构间接提供的书面文件和电子文件。 

第六条 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登记及相关服务不

构成对基金份额所在主体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

不作为对基金份额财产安全的保证。 

第三章 初始登记 

 



 

第七条 申请人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登记

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完成投资者开户。 

第八条 基金份额初始登记应当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一）《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初始登记申请表》； 

（二）记载基金份额的章程、合伙协议或投资协议；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或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复印件； 

（四）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基金份额在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文件； 

（六）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九条 变更登记是指基金份额发生过户、质押、冻结以

及其他变动时在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的登记。 

第十条 通过本中心转让平台达成的转让，登记结算机

构根据交易系统日终清算交收结果，集中办理转让过户登记。 

第十一条 因转让、行政划拨、继承、遗赠、依法进行的

财产分割、合并、分立、法人资格丧失发生基金份额转让等

非交易行为引起的过户登记，登记结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定予以办理。 

申请办理基金份额非交易过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供以

下申请材料： 

（一）《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过户变更登记申请表》； 

（二）证明基金份额变更过户事实的有效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公证书等； 

（三）股东会决议/合伙人决议等相关内部决策程序文件； 

（四）变更双方有效身份证明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

件； 

（五）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参与本中心转让平台转让的合格投资者应当

符合本中心转让平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准入要求并完成

开户。 

第十三条 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基金份额出质或注销质

押的，登记结算机构依据当事人申请，对设定质押的基金份

额进行标注或注销标注。 

申请办理基金份额出质或注销质押的，应当提供以下申

请材料： 

（一）《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质押申请表》； 

（二）与出质或注销质押相关的协议或合同； 

（三）出质双方有效身份证明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

件； 

（四）股东会决议/合伙人决议等相关内部决策程序文件； 

（五）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基金份额总额发生变动的，应当向登记结算

机构申请办理基金份额总额变更登记，并相应调增或调减相

 



 

关持有人的基金份额。 

申请办理基金份额总额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供以下申请

材料： 

（一）《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总额变更登记申请表》； 

（二）股东会决议/合伙人决议等相关内部决策程序文件； 

（三）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或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复印件； 

（五）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公检法机关要求予以司法协助执行的，登记

结算机构按有关法律法规查验证件、法律文书无误后予以协

助办理。 

第五章 退出登记 

第十六条 基金份额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办理退出

登记： 

（一）基金份额所在主体存续期限届满的；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其内部决策程序申请退出登

记的； 

（三）登记结算机构认定的需要退出登记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申请办理退出登记的，应当提供以下申请材

料： 

（一）《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退出登记申请书》； 

（二）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或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复印件； 

（四）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基金份额办理退出登记手续后，相关登记及

服务相应终止。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基金份额申请进入或退出登记托管的，由登

记结算机构自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通过指定平台发布基金

份额登记托管或退出登记托管公告。 

第二十条 基金份额所涉工商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

当及时通知登记结算机构，并相应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登记结算机构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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